
此部分必須填報。如沒有(i)及(ii) 所示
的被定罪等記錄，請選擇(A)項 

 
如有(i)及(ii)所示的被
定罪等記錄，請選擇(B)
項及必須填報表格 RR26B 

印於註冊小型工程
承建商(個人)牌的
証件上的屆滿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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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樣本 (2023年6月)指明表格BA26B 

ccychan
線段



如申請人過去 3 年內有合
適的工作證明，可選擇(A)
項，便無須透過面試評估
而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。 

例子 2:擁有中級工藝測試證書(窗框工)資格，並仍從事與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; 

例子 3:擁有有效註冊 A級電業工程人員資格，並仍從事與小型工程相關的工作; 

例子 1:沒有證書/技工/職業資格,但曾參與進行
有關註釋(4)的小型工程/建築工程; 

如申請人過去 3 年內沒有合適的工作證明，須選擇(B)項，申請人需要透過
面試評估，合格後方可將姓名重新記入名冊。 

列出擬剔除之已獲註冊的小型工程項目，如擬申請重新記入名冊的小型工程項目保持不變則不用填寫。 

請使用註冊申請時的簽署 必須填上日期， 
即是簽署此表格當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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